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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简介及交强险业务基本情况 

  

 

根据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保监会”，现已变为中国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中国金监局”)2007年5月25日颁布的《关于核准中银

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

及有关事宜的批复》(保监产险[2007]616号)，本公司于2007年5月25日起开办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业务。 

  

 

本公司对交强险业务资金不进行单独管理和运用，以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

将投资收益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 

  
 本公司根据原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

暂行办法》(保监发[2006]74号)规定的核算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具体的核算

制度和实施办法。 

  

二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公司是根据原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

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6]74号)、《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保监发[2006]90

号)等相关规定、本公司报备中国金监局之《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费用分摊实施(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分摊方法”)及附注三所述的主要会计政策，从而编制本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其编制目的是为了报送中国金监局使用。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本公司2023年

12月31日专属资产、专属负债状况以及2023年度交强险业务的经营情况，专属

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向中国金监局备案的分摊方法

一致，共同收入、共同费用的分摊结果准确。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是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颁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下的会计数据的基础上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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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 

  

(1) 会计期间 

  

 本公司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 

  
(3) 损益表 

  

 本公司交强险损益表中的保费收入、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转回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分出保费、赔款支出、追偿款收入、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摊回未决

赔款准备金以及专属费用通过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独立明细获得有关数据。 

  

 本公司交强险损益表中分摊的共同费用及分摊的投资收益根据本公司向原保监

会报备的分摊方法中的分摊规则进行分摊。 

  
(4) 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 

  

 本公司交强险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中的应收保费、预付赔款、未到期责任准

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

金、预收保费、应付分保账款、应付手续费及佣金、应交税金、应付赔付款、

应交保险保障基金和应交救助基金等通过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独立明细获得有

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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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5) 应收保费 

  

 在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所有款项时，

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

期损益。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保费，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保费

的原有条款收回所有款项时，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差额，单独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保费，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保费一起按信

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以账龄分析法按以下比例计提一般坏账准备： 

  

 账龄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90 天以内 0% 

 91 天-180 天 25% 

 181 天-365 天 50% 

 365 天以上 100% 

  

(6) 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并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时予以确认。 

  

 保险业务收入 

  

 保费收入及分保费收入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与保险合同相关

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并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认。

原保险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的保费总额确定保费收入金额。分保费收入，本公

司作为再保险接受人根据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分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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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7) 保险合同成本 

  

 保险合同成本指保险合同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且与向所有者分配利

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保险合同成本主要包括已发生的手续费或佣金支

出、赔付成本以及提取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等。 

  

 赔付成本包括保险人支付的赔款以及在理赔过程中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

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理赔费用以及在责任限额内垫付或承诺支付的

抢救费用，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应收取的代位追偿款，于确有证据表明与该代位追

偿款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该代位追偿款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时确认为追偿款收入。 

  

(8) 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保险合同计量单元 

  

 本公司在计量交强险保险合同准备金时，将交强险险种单独作为一个计量单

元，并在各个会计期间保持一致。 

  

 准备金计量方法 

  

 保险合同准备金以本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

础进行计量。本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是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

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其

中，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是指本公司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

金流出，主要包括：(1)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险利益，包括赔付、死亡给付、

残疾给付、疾病给付等；(2)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赔付必需的合理费用，包

括保单维护费用、理赔费用等。预期未来现金流入，是指保险人为承担保险合

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入，包括保险费和其他收费。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

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按照各种情形的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预

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 

  

 本公司交强险未来现金流的平均久期不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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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8)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准备金计量方法(续)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本公司在保险

期内，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边际包括风险调整和剩

余边际： 

  

 

(1) 本公司根据未来现金流量在金额和时间方面的不确定性影响，确定适当

的风险调整，增加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计量金额。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本公司重新计算风险调整金额，风险调整金额与上一资产负债表日余额

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 本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产生首日利得的，将其确认为剩余边际，

作为保险合同准备金的组成部分；发生首日损失的，将损失确认并计入

当期损益。在初始确认剩余边际后，以精算方法进行摊销，摊销金额计

入当期损益。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报告中交强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按照未来现

金流现值的无偏估计的 3.00%确定(2022 年 12 月 31 日，按照 3.00%确定)，未

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按照未来现金流现值无偏估计的 2.50%确定(2022 年

12 月 31 日，按照 2.50%确定)。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量的

各种假设。 

  

 

本公司在确认保费收入的当期，根据下列两者中较大者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

金：(1)根据总保费扣除首日费用后的余额按照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法或风险分布

法得出的保险精算结果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考虑赔款支出、保单维持成

本、保单理赔费用等未来净现金流出折现值和对应的风险边际计算的未到期负

债合理估计。 

  

 

其中，对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本公司采用 75%分位数法测算或参

考行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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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8)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

案提取的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

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本公司在确定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同时考虑边际因

素。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并已向本公

司提出索赔但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按最高不超过该保单对该

保险事故所承诺的保险金额，采用逐案估计法谨慎提取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

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向本

公司提出索赔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赔款

发展模式、经验数据等因素，选用链梯法、案均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

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

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理

赔费用准备金采用比率分摊法评估。 

  

 其中，对于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本公司采用 75%分位数法测算或参考

行业比例。 

  

 负债充足性测试 

  

 在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未决赔款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

试。如果评估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

额的，按照其差额补提相关准备金；评估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小于充足性测

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不调整相关准备金。 

  

 保险合同提前解除的，本公司转销相关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计入当期损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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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9) 专属费用 

  

 专属费用是指本公司专为经营交强险所发生的、应当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

用，如交强险的手续费及佣金、税金及附加、交强险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简称

“救助基金”)、保险保障基金和其他专属费用等。 

  

 专属费用乃以本公司的管理流程和经办人、审批人的专业判定为依据。本公司

没有重大的非交强险业务专属费用计入交强险的专属费用中。 

  

(10) 交强险交通事故救助基金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原中国保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项关于从交强险

保费收入中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相关通知规定的比例提取并缴纳

交强险交通事故救助基金。 

  

(11) 保险保障基金 

  

 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中国银保监会令［2022］7 号)的规定，本公司

交强险业务按照保费收入的 0.8%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并缴纳到中国金监局设立

的保险保障基金专门账户。当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本公司总资产的 6%时，可

以暂停缴纳保险保障基金。 

  

(12) 共同费用 

  

 共同费用指不是专为经营交强险发生的，不能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 

  

 

本公司按照向中国金监局备案的分摊办法分摊共同费用到本公司的交强险业

务，从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本公司没有重大的专属费用混入共同费

用中向交强险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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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13) 投资收益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的分摊 

  

 分摊的投资收益包括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投资收益包含各项投资产生的利息收入、分红收入以及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等由于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之外的已实现利得或损失，减去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利息支出和相关的投

资费用。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作为其他综合收益确认。如

果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值下

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予以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

售债务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

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

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回，减值之后发生的公允价值

增加直接在其他综合收益确认。本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

利得或损失参照投资收益的分摊方法在交强险和其他险种之间进行分摊。 

  

 

本公司分摊的投资收益是将本公司 2023 年度的投资净收益按照本公司报备中国

金监局的分摊方法，按照实际可运用资金量乘以公司投资收益率的方法把投资

收益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得到。 

  

 本公司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按下列公式估算： 

  

 

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收到的保

费-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报告期归属于该险种的实际支出的专属费用和

共同费用 

  

(14) 判断及估计 

  

 

在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时，本公司管理层相信，本公司已应情形作出当

时最佳的判断及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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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表附注 

  

1 保费收入 

  
 本公司交强险保费收入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家庭自用车 19,165  16,950 
 营业客车 6,245  5,949 
 非营业客车 5,162  4,824 
 营业货车 3,558  3,992 
 特种车 2,801  2,011 
 非营业货车 1,268  1,047 
 摩托车 213  220 
 拖拉机 7  - 

 合计 38,419  3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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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表附注(续) 

  

2 经营费用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费用项目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手续费 730  -  581  -    
 税金及附加 355  -  331  -    
 保险保障基金 304  -  280  -    
 救助基金 209  -  (247)  -    
 固定资产折旧 -  693  -     613 
 人力费用 -  8,505  -     9,363 
 其他资产占用费 -  330  -     434 
 行政及管理费用 70  3,349  51  3,271 

 差旅费 -  56  -     18 
 会议培训费 -  24  -  28 
 业务宣传费 -  225  -  239 
 业务招待费 -  212  -  202 
 公杂费 -  55  -  55 
 邮电费 -  448  -  383 
 水电费 -  53  -  57 
 印刷费 -  10  -  27 
 修理费 -  63  -  56 
 其他 70  2,203  51  2,206 

 合计 1,668  12,877  996  13,681 

  

 本公司归属于交强险的经营费用按照向中国金监局报备的分摊方法进行分摊：

专属费用直接确认；共同费用按照不同的费用性质采用不同的分摊规则分摊至

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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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表附注(续) 

  

3 分摊的投资收益 

    
 于 2023 年度及 2022 年度，投资收益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无应分摊至交强险部分。 

  
 于 2023 年度及 2022 年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无应分摊至交

强险部分。 

  

4 应收保费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保费 140  182 
 减：坏账准备 (140)  (182) 

 净值 -     - 

  

5 抢救费用及追偿情况 

  
 于 2023 年度，本公司实际垫付抢救费用 0 万元(2022 年度：5 万元)，没有以承

诺支付方式垫付的抢救费用(2022 年度：无)；另外，本公司于 2023 年度没有得

到对于上述垫付的抢救费用的追偿款项(2022 年度：无)。 

  

6 或有事项 

  
 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存在若干未决法律诉讼事项，本公司管理层认

为该等法律诉讼事项不会对本公司交强险产生重大损失。 

  
 鉴于保险业务的性质，本公司在某些日常业务相关的法律诉讼及仲裁中作为原

告或被告。这些法律诉讼主要牵涉本公司保单的索赔，且其部分损失有可能得

到其他回收残值的补偿。尽管现时无法确定这些或有事项、法律诉讼或其他诉

讼的结果，本公司相信任何由此引致的负债不会对本公司交强险业务资产及负

债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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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表附注(续) 

  
7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本专题财务报告批准日，本公司无需要说明的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8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之批准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4 月 9 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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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费用和投资收益分摊报告 

  
 本公司共同费用的分配按照向中国金监局备案之分摊方法执行。其中，第三章共

同费用的分摊程序和标准，具体规定了共同费用与投资收益的分摊。 

  
 具体分配方法如下： 

  
 一、共同费用分摊的程序 

  
 (一)在进行共同费用分摊时，将公司部门分为直接业务部门、投资管理部门(分支

机构无此部门)和后援管理部门三类。 

  
 直接业务部门，是指直接从事保单销售、核保核赔、理赔服务、客户服务管理的

部门，如销售、承保、理赔、再保、客户服务等部门。 

  
 投资管理部门，是指专门从事保险资金投资运作和管理的部门。 

  
 后援管理部门，是指为直接业务部门服务和进行公共管理的部门，如：董事会秘

书、办公室、人力资源、财会、战略规划、法律合规与稽核、信息科技以及总经

理室和董事会等部门。 

  
 (二)各级机构在将部门分为直接业务部门、投资管理部门和后援管理部门的同

时，将需要分摊的共同费用分为人力成本、资产占用费和其他营业费用三类。 

  
 人力成本，是指职工薪酬及其相关的支出，如：职工工资、职工福利费、职工教

育费、工会经费、住房公积金、社会统筹保险费、补充养老保险等。 

  
 资产占用费，是指由于资产占用而发生或应当承担的费用，如：固定资产折旧、

租赁费、电子设备运转费、无形资产摊销、土地使用税、房产税、长期待摊费用

等。 

  
 其他营业费用，是指除了人力成本和资产占用费之外的其他共同性营业费用，

如：业务招待费、会议费、宣传费、印刷费、邮电费、水电费、差旅费、公杂

费、审计费、绿化费、防预费、培训费、坏账准备、低值易耗品、修理费、企业

财产保险费、其它营业费用等。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管理层提供的辅助信息 

2023 年度共同费用和投资收益分摊报告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2 

 

 二、共同费用按险种分摊的过程和标准 

  
 本公司按照以下步骤将共同费用分摊到险种： 

  
 (一)将人力成本分摊到险种 

  
 (1)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统一向险种分摊；将

其他后援管理部门的费用按照各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2)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险种。其中，承保部门、销

售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保费占比分摊至险种；理赔部门

的费用按照各险种赔案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险种；再保部

门费用按照各险种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险种。 

  
 (二)将资产占用费分摊至险种 

  
 (1)一次分摊：将资产占用费按照各部门人数分摊至各部门。 

  
 (2)二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统一向险种分摊；将

其他后援管理部门的费用按照各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3)三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险种。其中，承保部门、销

售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保费占比分摊至险种；理赔部门

的费用按照各险种赔案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险种；再保部

门费用按照各险种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险种。 

  
 (三)其他营业费用分摊至险种 

  
 (1)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统一向险种分摊；将

其他后援管理部门的费用按照各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2)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险种。其中，承保部门、销

售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保费占比分摊至险种；理赔部门

的费用按照各险种赔案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险种；再保部

门费用按照各险种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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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共同费用按险种分摊的过程和标准(续) 

  
 (四)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分摊到险种 

  
 遵照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

(保监会令[2021]11 号)规定，公司根据业务的风险特征，对各个险类的几个险种

合并评估其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需要将合并评估的已发生未

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认定为共同费用，按照下述公式分摊到各险种： 

  
 某险种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某险种分摊比例×该险类报告期

末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 

  
 某险种分摊比例=评估险种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分保后已赚保费÷评估险

类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分保后已赚保费 

  
 三、费用按分支机构分摊的过程和标准 

  
 本公司按照以下步骤将总公司发生的共同费用分摊到各分支机构： 

  
 (一)将总公司人力成本分摊到分支机构 

  
 (1)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再进行分摊；将其他

后援管理部门的费用按照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2)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各分支机构。其中，承保部

门、销售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保费占比分摊至分支

机构；理赔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赔案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

分摊至分支机构；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和占比

分摊至各分支机构。 

  
 (二)将总公司资产占用费分摊到分支机构 

  
 (1)一次分摊：将总公司资产占用费按照各部门人数分摊至各部门。 

  
 (2)二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再进行分摊；将其他

后援管理部门的费用按照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3)三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各分支机构。其中，承保部

门、销售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保费占比分摊至分支

机构；理赔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赔案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

分摊至分支机构；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和占比

分摊至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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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费用按分支机构分摊的过程和标准(续) 

  
 (三)其他营业费用分摊至分支机构 

  
 (1)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再进行分摊；将其他

后援管理部门的费用按照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2)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各分支机构。其中，承保部

门、销售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保费占比分摊至分支

机构；理赔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赔案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

分摊至分支机构；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和占比

分摊至各分支机构。 

  
 (四)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分摊到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作为费用归属对象时，公司在整个公司层面上对各险种的已发生未报

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进行总体评估，并将评估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IBNR)作为共同费用按照下述公式分摊到各分支机构： 

  
 分摊到某分支机构的某险种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某分支机构某

险种分摊比例×某险种总体评估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 

  
 某分支机构某险种分摊比例=该机构某险种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分保后

已赚保费÷某险种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分保后已赚保费 

  
 以上分摊程序不考虑后援管理部门之间相互提供服务而产生的共同费用交互分

配需求。 

  
 公司按照资产负债匹配的要求，将投资收益分摊到相应的归属对象。对于资产

负债匹配要求相同的资金，应当按照报告期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将其在

报告期内的投资收益分摊到所确定的归属对象。 

  
 四、投资收益分摊方法 

  
 (一)将投资收益分摊到相应的险种时，以月为基础，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确

认、计量各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各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收

到的保费-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给付-报告期归属于该险种的实际支出

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 

  
 该险种分摊的投资收益=总投资收益×该险种实际可用资金量/所有险种实际可用

资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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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投资收益分摊方法(续) 

  
 (二)将投资收益分摊到分支机构时，分摊的标准以月为基础，按照收付实现制的

原则确认、计量各分支机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各分支机构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分支机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

分支机构实际收到的保费-报告期实际支付该分支机构的赔款、费用等 

  
 该机构分摊的投资收益=总投资收益×该机构实际可用资金量/所有机构实际可用

资金量 

  
 本公司 2023 年度发生的共同费用为人民币 130,225 万元(2022 年度：人民币

126,327 万元)，分摊给交强险的共同费用为人民币 12,877 万元(2022 年度：人

民币 13,681 万元)。本公司 2023 年度净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31,286 万元(2022

年度：人民币 33,926 万元)，分摊给交强险的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0 万元(2022 年

度：人民币 0 万元)。本公司 2023 年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人民币 2,205 万元(2022 年度：减少人民币 15,502 万元)，分摊给

交强险部分为人民币 0 万元(2022 年度：人民币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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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及追

偿款收入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 

投资收益 

经营利润

/(亏损) 

年初累计经

营 

利润/(亏损) 

年末累计

经营 

利润/(亏

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1 2 3 4 5 6 
7＝1-

SUM(2:5)+
6 

8 9=7+8 

家庭用车 17,010 13,965 511 875 6,425 - (4,766) (22,408) (27,174) 

非营业客车 4,985 4,328 252 211 1,730 - (1,536) (7,193) (8,729) 

营业客车 6,973 10,154 2,156 205 2,093 - (7,635) (27,685) (35,320) 

非营业货车 1,219 2,074 (459) 61 425 - (882) (7,685) (8,567) 

营业货车 3,720 5,361 (884) 177 1,193 - (2,127) (18,494) (20,621) 

特种车 2,224 2,305 67 134 939 - (1,221) (6,301) (7,522) 

摩托车 202 377 (73) 5 70 - (177) (2,930) (3,107) 

拖拉机 2 20 3 - 2 - (23) (1,032) (1,055) 

挂车 - - - - - - - (3,067) (3,067) 

合计 36,335 38,584 1,573 1,668 12,877 - (18,367) (96,795) (115,162)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管理层提供的辅助信息 

2023 年度交强险分部损益表(地区分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2 

 

地区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及

追偿款收入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资

收益 

经营利润/ 

(亏损) 

年初累计经营 

利润/(亏损) 

年末累计经营 

利润/(亏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1 2 3 4 5 6 
7＝1-

SUM(2:5)+6 
8 9＝7+8 

安徽分公司 2,471 3,050 (191) 68 776 - (1,232) (11,009) (12,241) 
北京分公司 624 501 196 47 478 - (598) 4,344 3,746 
大连分公司 582 469 44 125 214 - (270) (959) (1,229) 
福建分公司 1,102 1,073 219 54 467 - (711) (7,895) (8,606) 
广东分公司 2,692 2,267 (48) 162 879 - (568) (373) (941) 
广西分公司 422 178 (21) 33 133 - 99 582 681 
河北分公司 1,609 1,838 (734) 102 740 - (337) 4,056 3,719 
河南分公司 1,924 2,074 (93) 87 576 - (720) (6,453) (7,173) 
黑龙江分公司 190 151 (28) 9 68 - (10) 12 2 
湖北分公司 473 531 254 17 129 - (458) (1,247) (1,705) 
湖南分公司 1,164 1,453 (139) 25 320 - (495) (5,290) (5,785) 
江苏分公司 6,146 6,895 97 193 1,894 - (2,933) (24,478) (27,411) 
江西分公司 526 762 (80) 11 265 - (432) (3,063) (3,495) 
辽宁分公司 354 356 16 27 236 - (281) (2,436) (2,717) 
内蒙分公司 632 351 75 42 399 - (235) 332 97 
宁波分公司 859 1,113 (33) 15 276 - (512) (4,364) (4,876) 
山东分公司 1,149 1,190 - 54 549 - (644) (4,208) (4,852) 
山西分公司 404 712 (231) 27 274 - (378) 584 206 
陕西分公司 949 1,020 140 30 458 - (699) (116) (815) 
上海分公司 3,265 3,253 16 152 1,161 - (1,317) (7,479) (8,796) 
深圳分公司 202 119 (26) 15 189 - (95) (1,854) (1,949) 
四川分公司 1,622 1,372 (131) 75 640 - (334) 547 213 
天津分公司 634 553 (87) 49 296 - (177) 1,935 1,758 
新疆分公司 319 205 49 20 149 - (104) (378) (482) 
云南分公司 231 190 25 12 138 - (134) 1,361 1,227 
浙江分公司 5,588 6,909 2,030 104 1,173 - (4,628) (28,946) (33,574) 
总公司 202 (1) 254 113 - - (164) - (164) 
合计 36,335 38,584 1,573 1,668 12,877 - (18,367) (96,795) (115,162) 


		2024-04-11T13:31:31+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2024-04-11T13:31:32+0800
	Sign Test.




